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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华久辐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子公司华久辐条拟出资 378.08 万元，购买关联方江苏美乐及其下属

子公司部分资产；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未发生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月 1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华久辐条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华久辐条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久辐条）以现金方式购买关联方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美乐）及其下属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乐车圈）和江苏联创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联创）的部分资产。 

本次交易以评估价格为基准，购买资产的总额为 378.08万元。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未发生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

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1、关联关系 

（1）江苏美乐持有公司 10.93%股权，为持有上市公司超过 5%股份的股东。

同时江苏美乐持有凤凰自行车 49%股权。 

（2）美乐车圈、江苏联创为江苏美乐的控股子公司 

2、关联方概况 

（1）江苏美乐 

公司名称：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丹阳市司徒镇丹伏路 8号 

法定代表人：王翔宇 

注册资本：625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 年 11月 11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项目管理；自行车、电动车、轮椅及其配件，金属材

料，建筑装潢材料，化工原料（化学危险品除外），橡胶制品，电线电缆及一类

医疗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美乐车圈 

公司名称：江苏美乐车圈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公司住所：丹阳市司徒镇观鹤路 1号 

法定代表人：王翔宇 

注册资本：550 万美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04月 30日 

经营范围：生产自行车及其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粘合剂、冷轧带钢、不

锈钢产品、硬质合金及金属材料表面电镀加工。上述产品的设计、盐法和信息技

术服务，货物的仓储、包装，物流信息、物流业务的咨询服务，普通货运（本公

司自用），工业用水生产（本公司自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江苏联创 

公司名称：江苏联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江苏联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爱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 年 09月 14日 

经营范围：塑料制品研发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主要标的如下： 

单位：万元（不含税） 

序号 标的名称 交易对象 评估净值 交易价格 

1 电子屏设备 江苏美乐 1.50 1.47 

2 变压器配电工程 江苏联创 51.36 50.29 

3 变压器配电工程 美乐车圈 155.79 152.30 

4 运输车辆 美乐车圈 15.53 15.20 

5 办公及电子设备 美乐车圈 5.44 5.32 

6 天然气工程 美乐车圈 61.09 59.80 

7 厂区花木及绿化 美乐车圈 95.72 93.70 

合计 386.43 378.08 

2、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惠宝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华久辐条制造有限公司拟购买部分资产评估报告》（沪惠宝评

报字(2018)第 1003 号），按照成本法评估，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1

月 30 日，在评估报告所设定的限定条件下，公司委托评估的部分资产评估价值

为人民币 3,864,275.09 元。评估结果有效期为壹年，即有效期从资产评估基准

日 2017 年 11月 30 日至 2018年 11月 29日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确认，经上海惠宝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上海凤凰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华久辐条制造有限公司拟购买部分资产评估

报告》，文号：沪惠宝评报字（2018）第 1003 号，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1月 30



日，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86.43 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资

产的总价款为 378.08 万元。 

2、双方应当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7 日内，将转让的资产交付购买方，双方应

当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双方授权代表应签署《资产移交清单》，该清单所列资产

移交日为资产实际移交完毕之日。若资产涉及相关权利变更登记手续的，双方应

共同办理过户变更手续。 

3、交易对方承诺，转让的资产上未设置任何抵押、质押、留置、保证、查

封或任何第三方权益及影响资产所有权转让的其他情形；对转让资产享有独占的

所有权、权利和利益，签署和履行交易协议不违反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任何合同

义务，不存在未了的或可能提起的影响其履行交易协议义务的诉讼、仲裁或行政

程序。 

4、自资产交付之日起，转让的资产的所有权即归属于购买方。资产所有权

转移前的风险由出售方承担，资产转移后的风险由购买方承担。 

5、因本次资产转让而发生的相关税费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由购买方承担。 

6、出售方如不按协议规定的日期向购买方交付资产，每逾期一日按未交付

资产价值的万分之一向购买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三个月时，购买方有权解除

本合同，出售方应当返还购买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 

7、购买方不按协议规定的日期给付价款时，每逾期一日，购买方应按逾期

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三个月时，出售方有权解除本

合同。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进一步理清华久辐条与关联方江苏美乐及其下属企业的资产关

系，减少关联交易，为华久辐条的日常经营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04月 21 日        


